附件2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万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5-0001-1号

珠海伸亚五金机电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王冰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744461045P，住所：珠海市万山镇政府办公楼附楼401之二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我局于2025年3月31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（珠海伸亚五金机电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）》，截至2025年4月30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我局已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。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及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》第四条第（一）项“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（一）合法原则。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裁量条件、处罚种类和幅度，依照法定权限，遵守法定程序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何家潼、翟成林，联系电话：0756－8856995 
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4月30日



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万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5-0001-2号

珠海惠嘉港务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何永才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7638173694，住所：珠海市万山海洋开发区白沥岛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我局于2025年3月31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（珠海伸亚五金机电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）》，截至2025年4月30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我局已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。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及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》第四条第（一）项“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（一）合法原则。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裁量条件、处罚种类和幅度，依照法定权限，遵守法定程序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何家潼、翟成林，联系电话：0756－8856995 
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4月30日





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万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5-0001-3号

珠海市泰迅医疗科技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黄总良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782994993F，住所：珠海市万山镇康宁巷6号附楼201之四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我局于2025年3月31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（珠海伸亚五金机电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）》，截至2025年4月30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我局已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。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及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》第四条第（一）项“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（一）合法原则。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裁量条件、处罚种类和幅度，依照法定权限，遵守法定程序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何家潼、翟成林，联系电话：0756－8856995 
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4月30日






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万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5-0001-4号

珠海富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王红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5555603782，住所：珠海市万山镇康宁巷6号附楼104之一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我局于2025年3月31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（珠海伸亚五金机电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）》，截至2025年4月30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我局已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。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及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》第四条第（一）项“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（一）合法原则。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裁量条件、处罚种类和幅度，依照法定权限，遵守法定程序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何家潼、翟成林，联系电话：0756－8856995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4月30日

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万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5-0001-5号

珠海壹伍捌沙石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王诚潮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5974516559，住所：珠海市万山镇政府办公楼附楼502之二室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我局于2025年3月31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（珠海伸亚五金机电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）》，截至2025年4月30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我局已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。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及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》第四条第（一）项“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（一）合法原则。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裁量条件、处罚种类和幅度，依照法定权限，遵守法定程序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何家潼、翟成林，联系电话：0756－8856995 
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4月30日





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万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5-0001-6号

珠海市泰冶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黄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0867741105，住所：珠海市东澳文化中心大楼A座101之十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我局于2025年3月31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（珠海伸亚五金机电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）》，截至2025年4月30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我局已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。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及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》第四条第（一）项“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（一）合法原则。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裁量条件、处罚种类和幅度，依照法定权限，遵守法定程序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何家潼、翟成林，联系电话：0756－8856995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4月30日





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万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5-0001-7号

珠海市海达物流配送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刘双喜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4ULX6E9X，住所：珠海市万山镇东澳村渔村故道50号103房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我局于2025年3月31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（珠海伸亚五金机电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）》，截至2025年4月30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我局已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。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及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》第四条第（一）项“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（一）合法原则。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裁量条件、处罚种类和幅度，依照法定权限，遵守法定程序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何家潼、翟成林，联系电话：0756－8856995 
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4月30日





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万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5-0001-8号

珠海申江德合商务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付其云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4UQC8319，住所：珠海市东澳岛渔村故道68号楼107之七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我局于2025年3月31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（珠海伸亚五金机电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）》，截至2025年4月30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我局已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。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及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》第四条第（一）项“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（一）合法原则。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裁量条件、处罚种类和幅度，依照法定权限，遵守法定程序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何家潼、翟成林，联系电话：0756－8856995 
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4月30日





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万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5-0001-9号

珠海市万美贸易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杨谊崇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531MQ772，住所：珠海市大万山岛港湾路37号201之五室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我局于2025年3月31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（珠海伸亚五金机电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）》，截至2025年4月30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我局已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。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及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》第四条第（一）项“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（一）合法原则。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裁量条件、处罚种类和幅度，依照法定权限，遵守法定程序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何家潼、翟成林，联系电话：0756－8856995 
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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